
NO.（KG）1-02
办理《土地平整申请登记》指引

（办理单位：矿产资源管理科，88329492）

办理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、《广东省采石取土管理规定》

办理方式：已领取或未领取土地使用证，需要进行土地平整的，必须办理土地平整申请登记。

提供材料：

1、《土地平整申请书》一式两份；

2、《土地平整申请登记书》一式两份；

3、土地使用证（包含图件）复印件一式三份，提供正本验证；

4、1：10000的平整区域平面位置图一式两份；

5、不小于1：2000（1：500或1：1000）的平整区域平面实测图一式三份；

（未领取土地使用证的需提供）

6、企业法人或土地权属所有人身份证（复印件）一份；

7、与土地权属所有人签定的平整工程合同书（复印件）一份；

（土地平整申请人不是土地权属所有人的需提供）

8、“土地平整事项表决会纪要”（村委会盖章、表决人签名）一式两份；

（未领取土地使用证的需提供。“纪要”的内容要与申请事项一致）

9、林业主管部门出具的《使用林地同意书》复印件一式两份；

（未领取土地使用证的需提供）

10、与主管部门签订的“征地协议书”一式两份；

（未领取土地使用证的需提供）

11、按平整工程结束后的土地用途情况提交以下相应资料；

□（1）结束后的植被绿化方案一式两份；

□（2）结束后的复垦利用方案一式两份。

12、其他相关资料：

办理程序：提交申请资料→受理（检查资料，确定是否受理）→审查→审核→复核→向上级请示→上级主管领导同意后批复

办理时限：20个工作日内送上级审批。


